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系學會章程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成大生命科學系系學會為成功大學生命科學學系之學生自治組織，由成大生命科學系學生組成。
第二條 成大生命科學系系學會（以下簡稱本系會）成立的宗旨為聯絡各會員間情感，並擔任生命科學系學生與校方、老師之間的溝通橋樑，爭取生命科學系學生的最大福利，其功能為舉辦各種文康及體育等活動，以及對外的聯絡交誼。
第三條 凡生命科學系經註冊入學的學生均為本系會會員，若因故退學或休學時，便自動喪失其會員資格。
第四條 本系會會員擁有系會內之權利及義務。
第五條 本系會地址位於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之系館內。
第六條 本系會的輔導老師為生命科學系系主任。
第二章 組織架構
第一條 本系會內含活動組、庶務組、公關組、總務組、美宣組、體育組、電腦組、攝影組、生命科學營及生命科學系刊分別掌管各類別事務。
第二條 活動組、庶務組、公關組、總務組、美宣組、體育組、電腦組、攝影組各設組長一人及組員若干人負責組內事務。生命科學營設有總招、副招各一人負責生命科學營之一切事務。系刊設總編一人處理生命科學系刊之相關事務。另 設有會長及副會長各一人，對外代表本系會並負責各部門之間的溝通。
第三條 總幹事得視需要增設其他幹部。
第三章 系會幹部產生及罷免辦法
第一條 本系會設有幹部如下：系會長、系副會長、活動組長、庶務組長、公關組長、總務組長、美宣組長、體育組長、電腦組長、攝影組長、生命科學營總招集人、副招集人、系刊總編輯各一人。
第二條 系會長必須是本會會員，經由本會會員之間互相選舉產生。其他幹部的任用採內閣制，由當屆會長遴選。唯傳承之因，生命科學營總召集人、副召集人及系刊總編輯由上屆之負責人遴選並由系會長任用。
第三條 新任系會長之選舉由當屆系會舉行，選舉日期每年得依情況變動，選舉需於公正公開的前提下舉辦，經投票表決始得新任系會長。
第四條 新舊任系會長及幹部交接於當年度最後一次理監事會議後一週內舉 行，自此系會之一切事務由新任系會長接手，惟舊幹部仍需盡監督輔導之責至新學期系員大會止，交接典禮並一併於系員大會舉行。
第五條 當系會幹部無法按全體會員之要求對系會事務進行完整的履行時，得對系會長提出罷免案。唯罷免案需於系會長交接六個月後始能提出。
第六條 系會長罷免案需經全體會員總人數三分之一聯名始能提議，連署名單提交最高年級班代，由最高年級班代召開班代會議以負責罷免投票事宜，投票表決經全體會員總人數的三分之二通過後成立，系會長去職，其他幹部亦需總辭。
第七條 系會長罷免案通過成立後，由系副會長暫代系會長職務，並於三週內辦理完畢新任總幹事選舉及移交事宜。
第八條 每屆系會幹部任期均為一學年，唯系會長不得連任。
第四章 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一條 本系會會員有選舉、被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權力。
第二條 本系會會員享有參加本系會所舉辦各種活動之權力。
第二條 本系會會員有參加系員大會的權利及義務。
第三條 本系會會員有遵守本系會章程的義務。
第四條 本系會會員有繳交系費之義務。
第一款 系費於大一入學時繳交，轉學生繳交其入學年度系費的四分之三。
第二款 系費底限為兩仟兩佰圓整，若非必要不得調整，若需調整需於系員大會提出，並經該次會議參與人數的三分之二通過方可執行。
第三款 每年由系會長召集系會幹部編列年度預算，並於上學期初召開系員。
第四款 大會公佈當年度活動及預算，但預算需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後方能使用。
第五款 喪失會員資格者一律不予退費。
第五章 會議
第一條 本系會之最高權力機構為系員大會。
第二條 本系會設有各項會議如下：
（一） 系會幹部會議—系會幹部之例行會議，對系會事務進行討論，由系會長召開。
（二） 班代會議—處理系學會長之罷免投票事宜，參加者為各年級班代，由最高年級班代召開。
（三） 修訂章程會議—擬定章程修改內容，由系會長、上任系會長及各班代參加，由系會長召開。
（四） 理監事會議—定期審查系學會所提出之活動及預算，由系會長召開，其餘權限參照第七章—理監事制度。
（五） 理監事會議之臨時動議—由系會長或監事提請系會長召開。
第三條 會議進行依一般會議程序進行。
第四條 系會長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系員大會，由與會會員推舉系會幹部外一人為主席。
第五條 章程修訂會議由系會長召開，參加人員互相推舉產生會議主席。
第六條 系員大會外之各項會議，在學期中由各召集人依需要不定期召開。
第七條 系會幹部常會、理監事會議於會議三天前發開會通知，並於前一週內收集提案單交由副會長?整。
第六章 章程修訂
第一條 章程為系會內行為之規範，各會員需盡遵守的義務。
第二條 章程的制訂需經章程修改會議集會討論，並由其主席交由系員大會或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後向系主任報備始能執行。
第三條 章程的修訂過程同章程制訂過程。
第四條 章程修訂亦可經由全體會員五分之一聯名提議，提交系會長召開章程修訂會議修訂之，並在系員大會交付討論並議決。
第五條 根據民國九十一年九月十九日之系員大會通過之理監事制度，章程之修訂並可由監事代表提請系會長召開臨時動議修訂之，相關權限請參照第七章—理監事制度第二條第六款。
第七章 理監事制度
第一條 監事代表之產生方法。
第一款 監事代表於每學年第二學期末隨同下學期班級幹部一併選出，惟大一監事代表須於每年十月二十日前選出。監事代表由每年級同學自行決定最適合該班級的平均分組方式選舉出，每班最少需推舉出一名，至多三名監事代表。
第二條 理監事會議之權責及注意事項。
第一款 根據民國九十一年九月十九日第二十屆系學會之系員大會議決通過之理監事制度，理監事會議之效力等同於系員大會，惟當系員認為當次理監事會議有嚴重瑕疵或對於議決事項不信任時，可經由全系系員五分之一以上連署要求系會長召開系員大會。
第二款 系學會每年應於八月二十日、十月二十日、十二月二十日、隔年二月二十日、四月二十日以及六月二十日公佈當期預算，並於一週後至當月底前由系會長召開理監事會議審查預算，待通過後始能動用，惟八月份之理監事會議，大一新生尚未入學，故不必出席。
第三款 理監事會議審查預算時，監事代表需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否則改採以座談會方式，但會中不得進行任何決議或動議事項，會長並須於一週內再次召開理監事會議，否則凍結該議期預算及活動至重新召開理監事會議為止。
第四款 理監事會議審查預算時，僅監事代表具有表決權，審查時於三讀後採多數決通過預算，會長、副會長及相關幹部（於當次預算有列舉到之組別者）應出席以接受質詢。
第五款 理監事會議時系員可列席旁聽，但無發言及表決權。
第六款 學期中會員如欲提出臨時動議增加活動或預算或修訂章程時，可向所屬監事代表提出，由監事提請系會長召開理監事會議之臨時動議，進行臨時動議時，系會長必須召集1/2以上監事代表及1/2以上幹部出席會議，系會幹部及監事代表並均具有表決權。
第七款 學年結束後一週內召開最後一次理監事會議，審定暑假期間新任系會所需使用預算，新任系會長及監事代表並需列席見習。
第三條 最後一次理監事會議後一週內進行系會幹部傳承交接，自此系會一切事務由新任系會幹部接手，惟舊幹部仍需盡監督輔導之責至新學期系員大會止。
第四條 監事代表之資格、任期、去職及罷免相關事項。
第一款 監事代表每任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直至喪失本系會員資格為止，系學會幹部並不得兼任為監事代表。
第二款 每任監事於學年度最後一次理監事會議後卸職，同時新任監事亦同時上任。
第三款 監事代表若於理監事會議連續兩次以上無故缺席即視為自動辭職，系會長得通知所屬年級班代於一週內重新選出新任代表。
第四款 當系員認為所屬監事代表不能夠履行其義務時，可以自行推舉一人作為主席召開組內會議罷免監事，召開會議時，至少須二分之一以上組員出席並採多數決，會中並須選出新任監事代表且於會後提出會議記錄、參與人員簽名交由系學會副會長建檔留存。
第五款 遭到罷免的監事於罷免會議表決生效後即刻去職，新任的監事代表亦於會議表決產生後立即上任。
第五條 會計年度至學校行事曆公佈學期最後一天為止，逾期不再接受申報經費，總務組並需在期末幹部傳承交接前將系會財產結算連同本屆申報經費紀錄交接給下屆總務。
第六條 系員對於任何章程、體制或認為本章程第五章所載任何會議其過程及議決事項有無法明確裁決之問題時，應將問題提交前屆系會長裁決，並以之為最終結果。
備註：本系於民國九十一年九月十九日第二十屆生物系系學會第一次系員大會議決通過採行「理監事制度」。

